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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天然气使用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方城华燃公司目前执行的居民户的销售定价为3.75元/立方米（含税），商业用户为3.8元/

立方米（含税），预测期单价保持不变。

本次预测，方城华燃管理层根据市场开发进度并结合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及企业自身

的规模及规划，预测未来年度的营业收入。

〈2〉营业成本预测

初装费成本

初装费成本主要为管道折旧费、安全生产费和入户安装成本等。

①管道折旧费根据评估基准日已有固定资产并结合未来资本性支出计划按企业的折

旧政策进行预测；

②安全生产费：根据天然气销售业务①营业收入不超过1000万元的，按照4%提取；②

营业收入超过1000万元至1亿元的部分，按照2%提取；③营业收入超过1亿元至10亿元的

部分，按照0.5%提取；④营业收入超过10亿元的部分，按照0.2%提取。

③入户安装成本：指新增用户管道入户发生的材料成本和安装费，依据预测的新增用

户量和历史平均费用水平预测。

天然气销售成本

根据年度累计用户用气量和上游企业供气价格预测。

综上，对未来年度的营业成本进行了预测。

〈3〉税金及附加预测

本次预测，在预测各期实际缴纳流转税金额的基础上对城建税（流转税5%）、教育费

附加（流转税3%）、地方教育费附加（流转税2%）进行了预测。 对印花税等按照相关税法

规定进行预测。

〈4〉期间费用的预测

管理费用的预测

企业管理费用主要由职工薪酬、固定资产折旧费、差旅会务费、业务招待费、租赁费、车

辆费用等组成。

管理费用预测方法与雅安华燃公司管理费用预测一致。

〈5〉折旧摊销预测

折旧摊销的预测与雅安华燃公司预测方法一致。

〈6〉净投资的预测

净投资的预测与雅安华燃公司预测方法一致。

〈7〉税前现金量的预测

资产组税前现金流量预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永续

一、营业收入 101.63 471.47 1,225.48 2,558.14 3,492.41 1,998.12

二、营业支出 163.46 364.06 769.59 1,476.04 2,214.51 2,033.61

营业成本 65.50 237.64 610.21 1,265.44 1,961.46 1,881.27

税金及附加 0.03 0.14 0.37 4.84 18.71 4.22

管理费用 97.93 126.28 159.01 205.76 234.34 148.12

三、营业利润 -61.83 107.41 455.89 1,082.10 1,277.90 -35.49

四、息税前净利润 -61.83 103.11 334.82 799.48 942.83 -35.49

加：折旧与摊销 40.03 85.20 133.08 164.93 160.76 160.76

加：安全生产费 2.03 9.43 22.25 35.58 44.92 29.98

减：资本性支出 317.00 438.00 569.00 289.00 150.00 98.27

减：营运资本变动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五、税前现金流量 -336.77 -235.96 42.22 993.61 1,333.58 56.98

★折现率的确定

折现率预测与雅安华燃公司预测方法一致

经计算，税前折现率为16.87%。

★资产组价值估算

资产组价值估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永续

息税前现金流 -336.77 -235.96 42.22 993.61 1,333.58 56.98

折现率 16.87%

折现系数 0.9250 0.7915 0.6772 0.5795 0.4958 2.9388

折现值 -311.51 -186.76 28.59 575.80 661.19 167.41

资产组价值 934.72

经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对方城华燃与商誉相关资产组可回收价值进行了评估，在评

估基准日2017年12月31日，方城华燃与商誉相关资产组可回收价值评估值为934.72万元。

资产组的可回收价值评估结论见下表：

单位：万元

资产组名称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 可回收金额 整体商誉减值准备

伊川华燃公司资产组 891.58 934.72 未计提

2018年末商誉减值测试情况

按照能否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的组合认定标准，派思股份2018年末商誉减值测试涉及

的资产组为雅安华燃公司资产组、伊川华燃公司资产组和方城华燃公司资产组。 上述三家

资产组构成皆为经营资产扣除负债后的净资产。派思股份公司委托福建联合中和资产评估

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雅安华燃公司资产组、伊川华燃公司资产组和方城华燃公司资

产组采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进行了商誉减值测试评估。

Ⅰ、雅安华燃公司资产组商誉减值测试具体步骤和详细计算过程

1、未来收益预测

〈1〉营业收入

雅安华燃公司主营收入分为初装费收入和燃气销售两类。 根据《天然气利用政策》等，

城（市）镇燃气用户依据用气性质不同划分为居民用气和非居民用气两类。

初装费收入的预测

雅安华燃作为城镇燃气服务提供商应向辖区内用户提供入户安装服务，即为新的燃气

用户提供管网初装入户服务并收取相应的费用。 这部分业务利润较高，是城镇燃气项目初

期的主要利润来源。

①新增用户数量的确定

本次预测期2019-2023年新增用户量根据所在地区整体规划布局规划、 管网建设进

度、所签订的供气合同等因素确定。

②初装费定价

入户安装服务费定价原则为成本加成法，再综合当地经济情况、居民收入水平以及和

当地政府谈判情况等进行确定。居民用户（灶具）距主管网150米（含150米）内天然气入户

安装费为每户4800元（含税），非居民用户和距主管网150米外居民用户安装标准的用户

和公司协商确定。初装费因其生产经营性质、用途、用量、入户安装服务费支付方式等差异，

实际对非居民用户入户安装服务费定价一般多采用一户一议。

③初装费收入=当年新增用户数×初装费

燃气销售业务主要是赚取上下游燃气价格的差价，由于差价是由政府制定的，考虑到

燃气公共品的特性，这部分业务的利润率不高但利润率的变化也很小，主要是靠销售燃气

量的增加来提高收入与利润。 完成入户安装的用户，随着消费习惯的改变、生活水平的提

高，天然气使用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本次预测，雅安华燃管理层根据市场开发进度并结合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及企业自身

的规模及规划，预测未来年度的营业收入。

对于其他业务收入未来具有不确定性，本次预测不考虑。

2）销售单价方面

根据雨发改价格[2015]13号的雅安市雨城区发展和改革局文件—《雅安市雨城区发展

和改革局关于雨城区凤鸣乡、碧峰峡镇等十一个乡镇天然气入户安装费的批复》：

①居民用户（灶具）距主管网150米（含150米）内天然气入户安装费为每户4800元，

含入户管道、气表、其他材料和人工费用等直接费用及管理费、财务费、税金等间接费用。公

司不得再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②非居民用户和距主管网150米外居民用户安装标准的用户和公司协商确定， 公司在

收取费用时应按国家规定的有关工程量计价定额标准执行，并向用户出具包含材料工时费

的价格清单。

已获得物价部门批准：周边市场居民气价为2.05元/立方米，周边市场商业和工业气价

为2.66元/立方米。

对于天然气入户安装费、天然气销售，均为民生工程，所以销售价格受到当地主管部门

的管制，不得随意调整价格，故综合分析确定天然气入户安装费为每户4800元、居民天然气

为2.05元/立方米，商业和工业气价为2.66元/立方米。

〈2〉营业成本

营业成本主要为天然气销售成本、入户安装材料、人工成本、管道折旧费、安全生产费

等

1）初装费成本

入户安装成本：指新增用户管道入户发生的材料成本与人工成本，依据

预测的新增用户量和历史平均费用水平预测。

2）天然气销售成本

根据年度累计用户用气量和上游企业四川新顺通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雅安分公司居

民供气价格单价（含税）按1.66元/立方米预测，则不含税单价为1.51元/立方米、商业气价

格单价（含税）按2.2元/立方米预测，则不含税单价为2元/立方米。

3）管道折旧费

根据评估基准日已有固定资产并结合未来资本性支出计划按企业的折旧政策进行预

测。

4）安全生产费

根据天然气销售业务A.营业收入不超过1000万元的，按照4%提取；B.营业收入超过

1000万元至1亿元的部分，按照2%提取；C.营业收入超过1亿元至10亿元的部分，按照0.5%

提取；D.营业收入超过10亿元的部分，按照0.2%提取。

综上，对未来年度的营业成本进行了预测。

〈3〉税金及附加的预测

企业税金及附加包括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及印花税等。

本次预测，在预测各期实际缴纳流转税金额的基础上对城建税（流转税5%）、教育费

附加（流转税3%）、地方教育费附加（流转税2%）进行了预测。 对印花税等按照相关税法

规定进行预测。

〈4〉期间费用的预测

1）销售费用的预测

雅安华燃公司将凭借特许经营权独家经营，故不考虑销售费用。

2）管理费用的预测

管理费用主要由职工薪酬、业务招待费、折旧摊销、汽车费、交通费、差旅费、办公费、租

赁费及其他费用等构成。

①职工薪酬根据企业未来年度收入并结合企业管理用人计划及工资薪酬水平预测；

②折旧摊销根据评估基准日已有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结合未来资本性支出计划按企

业的折旧、摊销政策进行预测；

③租赁费是雅安华燃办公用房、站房的租赁费，根据企业签订的租赁合同再结合未来

租金的增长情况进行合理预测。

④对于其他费用（业务招待费、汽车费、交通费、差旅费、办公费）参考历史年度费用水

平，根据未来年度的收入预测进行测算。

3）财务费用（不含利息支出）的预测

利息收入根据未来各年预测得到的平均最低现金保有量与基准日活期存款利率计算

得到，金额较小不予考虑。

〈5〉折旧费及摊销的预测

固定资产的折旧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即对基准日现有的固定资产(存量资产)按企业会

计计提折旧的方法(直线法)计提折旧、对基准日后新增的固定资产(增量资产)，按完工或购

入年份的中期作为转固定资产日期开始计提折旧。

年折旧额＝固定资产原值×年折旧率

无形资产的摊销主要为土地使用权及管理软件等摊销，预测时按照尚余摊销价值根据

企业摊销方法进行了测算。

永续期内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摊销以年金化金额确定。

〈6〉营运资金增减额的预测

营运资金主要为流动资产减去流动负债。

雅安华燃公司主要负责雅安市雨城区十一个乡镇村庄用户入户安装及天然气供应，收

入结算方式主要为现金预收，根据行业特点及企业自身运营现状，经测算，本次评估不需要

考虑营运资金追加。

〈7〉安全生产费加回预测

安全生产费用是预提的专项储备资金，平时购置些少许劳保用品，一般在发生安全事

故时候才会支取，因此本次按照80%加计回。

〈8〉资本性支出的预测

资本性支出包括追加投资和更新支出。 根据现状和未来经营规划，预计产权持有人未

来需追加的投资有考虑随着新增天然气用户的增加导致管道需要增加。更新支出是指为维

持企业持续经营而发生的资产更新支出，包括固定资产更新支出、无形资产更新支出和长

期待摊费用更新支出等。 本次根据用户量的增加，对其进行了预测。

〈9〉自由现金流量预测

未来现金流量=息税前利润＋折旧及摊销－资本性支出—营运资本追加额

因天然气特许经营权期限30� 年， 即自正式颁发特许经营权授权书之日起开始计算

（2014年11月-2044年11月）， 本次评估的预测期为持续经营假设前提到2044年11月截

止，因此还需对明确的预测期2024年--2044年的现金流进行预测。 评估假设预测期2023

年后现金流将保持稳定，故预测期后年份的企业收入、成本、费用等保持稳定且与2023年的

金额相等。 采用上述公式计算得出预测期的税前现金流。

根据上述预测得出预测期现金流，具体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年份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至2044年

一、营业收入 2,971.98 3,905.21 4,200.77 3,990.91 3,512.46 3,035.75

减：营业成本 1,730.71 2,254.25 2,681.01 2,900.35 2,942.71 2,868.65

税金及附加 - 8.21 11.22 15.83 9.89 3.73

销售费用 - - - - - -

管理费用 119.34 122.86 126.55 130.38 134.39 134.39

财务费用(不含利息） - - - - - -

二、营业利润 1,121.93 1,519.87 1,381.99 944.35 425.25 28.98

加：折旧摊销 197.58 222.19 249.58 249.58 249.58 234.94

加：安全生产费 63.55 78.48 83.21 79.85 72.20 64.57

减：资本性支出 495.62 481.52 609.82 3.31 6.30 119.59

减：营运资金补充 - - - - - -

净现金流 887.44 1,339.02 1,104.96 1,270.47 740.73 208.90

2．折现率的确定

1）折现率计算模型

①本次列入商誉减值测试范围的委估资产组实质与雅安华燃公司的营运资产组合重

合，其未来现金流的风险程度与雅安华燃公司的经营风险基本相当，因此本次评估的折现

率以雅安华燃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为基础经调整后确定。

②雅安华燃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WACC———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Ke———权益资本成本；

Kd———债务资本成本；

T———所得税率；

D/E———企业资本结构。

权益资本成本按国际通常使用的CAPM模型求取，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权益资本成本

—无风险报酬率

—权益的系统风险系数

ERP—市场风险溢价

—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2）WACC模型中有关参数的计算过程

①无风险报酬率的确定

国债收益率通常被认为是无风险的，截至评估基准日，评估人员发现国债市场上长期

(超过十年)国债的交易情况，评估人员取平均到期年收益率 4.12%为无风险利率。

②资本结构的确定

通过“同花顺iFinD金融数据终端” 查询，沪、深两市同行业上市公司至评估基准日资

本结构，如下表所示(下表中的权益E为基准日市值，其中限售流通股考虑了一定的折价因

素)。

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股票代码

股票

名称

短期借款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

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D E

资本结

构(D/E)

1

000593.

SZ

大 通

燃气

4,000.00 -- 39,825.00 43,825.00 205,993.24

2

002267.

SZ

陕 天

然气

104,500.00 131,462.00 33,641.43 269,603.42 821,823.75

3

600333.

SH

长 春

燃气

174,125.00 -- 20,370.00 194,495.00 318,341.59

4

600681.

SH

百 川

能源

25,000.00 5,203.33 69,254.11 99,457.45 818,091.89

5

601139.

SH

深 圳

燃气

144,885.44 1,700.00 20,000.00 340,000.00 506,585.44 1,539,195.51

平均值 30.08%

由此可得公司目标资本结构的取值：E/(D+E)取76.88%，D/(D+E)取23.12%。

3）权益的系统风险系数Beta的确定

通过“同花顺iFinD金融数据终端”查询沪、深两市同行业上市公司含财务杠杆的Beta

系数后，通过公式 =� ÷[1+(1-T)×(D÷E)](公式中，T为税率，为含财务杠杆的Beta系数，

为剔除财务杠杆因素的Beta系数，D÷E为资本结构)对各项beta调整为剔除财务杠杆因素

后的Beta系数，具体计算见下表：

剔除财务杠杆因素后的Beta系数表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Beta(不剔除) 资本结构(D/E) T Beta(剔除)

1 000593.SZ 大通燃气 1.2386 21.27% 25% 1.0682

2 002267.SZ 陕天然气 0.8792 32.81% 15% 0.6875

3 600333.SH 长春燃气 0.9204 61.10% 25% 0.6312

4 600681.SH 百川能源 0.5242 12.16% 25% 0.4804

5 601139.SH 深圳燃气 0.8890 32.91% 25% 0.7130

平均 0.7160

通过公式，计算产权持有人带财务杠杆系数的Beta系数。 由于公司企业所得税为25%。

故公司Beta系数=0.8776

4）计算市场的风险溢价

采用沪深300成分股几何平均收益率估算的ERP的算术平均值作为目前国内股市的风

险溢价，即市场风险溢价为6.85%。

5）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Rc的确定

类 型 报酬率 测算说明

经营风险 0.30% 业务模式基本已成形,行业较好

市场风险 1.00%

未来公司尚需进行业务转型，进一步拓展其他客户，对公司的市场

开拓有一定的影响

管理风险 0.20% 管理层和员工比较稳定，公司整体管理较好，管理风险相对较低

财务风险 0.00% 公司未来无借款计划，无财务风险。

经综合分析，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Rc取为 1.5%。

6）加权平均成本的计算

A．权益资本成本的计算

=11.63%

C．加权资本成本计算

=11.63%×76.88%+4.35%×（1-25%）×23.12%=9.70%

上述WACC计算结果为税后口径，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中的相关

规定，为与本次现金流预测的口径保持一致，需要将WACC计算结果调整为税前口径。

根据国际会计准则ISA36--BCZ85指导意见，无论税前、税后现金流及相应折现率，均

应该得到相同计算结果。本次评估根据该原则将上述WACC计算结果调整为税前折现率口

径。

经计算，税前折现率为16.60%。

3、资产组可回收价值估算

根据本次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评估模型， 在上述产权持有人未来的企业自由现金流

量、收益期限、折现率等进行估算的基础上，根据下述估算公式即得到产权持有人资产组可

回收价值。 估算结果如下表：

资产组可回收价值估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年份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2044年11月

一、经营现金流 1,121.93 1,519.87 1,381.99 944.35 425.25 28.98

加：折旧摊销 197.58 222.19 249.58 249.58 249.58 234.94

加：安全生产费 63.55 78.48 83.21 79.85 72.2 64.57

减：资本性支出 495.62 481.52 609.82 3.31 6.3 119.59

减：营运资金补充 - - - - - -

二、资产组自由现金流 887.44 1,339.02 1,104.96 1,270.47 740.73 208.9

三、折现率 16.60% 16.60% 16.60% 16.60% 16.60% 16.60%

折现期 0.5 1.5 2.5 3.5 4.5 4.5

折现系数 0.9261 0.7942 0.6812 0.5842 0.501 2.9071

资产组自由现金流现

值

821.84 1,063.50 752.66 742.2 371.12 607.29

资产组可回收价值（取

整）

4,360.00

4、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雅安华燃公司形成的含商誉资产组的可回收价值评估结论为4,360.00

万元。 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回收价值评估结论见下表：

单位：万元

资产组名称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账

面价值

可回收金额 整体商誉减值准备

雅安华燃公司资产组 4,857.31 4,360.00 497.31

Ⅱ、伊川华燃公司资产组商誉减值测试具体步骤和详细计算过程

1、未来收益预测

〈1〉营业收入

伊川华燃公司主营收入分为初装费收入和燃气销售两类。 根据《天然气利用政策》等，

城（市）镇燃气用户依据用气性质不同划分为居民用气和非居民用气两类。

1）初装费收入的预测

公司作为城（市）镇燃气服务提供商应向辖区内用户提供入户安装服务，即为新的燃

气用户提供管网初装入户服务并收取相应的费用。 这部分业务利润较高，是城（市）镇燃气

项目初期的主要利润来源。

a.新增用户数量的确定

本次预测期2019-2023年新增用户量根据所在地区整体规划布局规划、 管网建设进

度、所签订的供气合同等因素确定，2023年达到稳定期后不再预测新增用户。

b.初装费定价

入户安装服务费定价原则为成本加成法，再综合当地经济情况、居民收入水平以及和

当地政府谈判情况等进行确定。居民用户3280元（含税），非居民用户初装费因其生产经营

性质、用途、用量、入户安装服务费支付方式等差异，实际对非居民用户入户安装服务费定

价一般多采用一户一议。

c.初装费收入=当年新增用户数×初装费

2）天然气销售收入的预测

燃气销售业务主要是赚取上下游燃气价格的差价，由于差价是由政府制定的，目前居

民户的销售定价为2.41元/立方米（不含税），非居民户（除了学校和医院同居民户价格）夏

季为2.62元/立方米（不含税）、冬季为3.27元/立方米（不含税）。 本次预测，伊川华燃管理

层根据市场开发进度并结合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及企业自身的规模及规划，预测未来年度

的营业收入。

〈2〉营业成本

1）初装费成本

初装费成本主要为管道折旧费、安全生产费和入户安装材料成本等

初装费成本预测与雅安华燃公司相同。

2）天然气销售成本

根据年度累计用户用气量和上游企业河南省天然气煤气集团天然气分公司供气价格

单价（含税）按2.33元/立方米预测，则不含税单价为2.12元/立方米。

综上，对未来年度的营业成本进行了预测。

〈3〉税金及附加的预测

伊川华燃公司的营业税金及附加主要为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等。

本次预测，在预测各期实际缴纳流转税金额的基础上对城建税（流转税5%）、教育费

附加（流转税3%）、地方教育费附加（流转税2%）进行了预测。对印花税等按照相关税法规

定进行预测。

〈4〉期间费用的预测

1)�销售费用的预测

公司历史年度无销售费用，故以后年度也不予考虑。

2)�管理费用的预测

管理费用主要由固定费用（折旧费、摊销费）、变动费用（工资薪金、办公水电费、租赁

费、差旅费、车辆费、业务招待费）和其他费用三大块构成。

管理费用预测方法与雅安华燃公司相同。

3）财务费用（不含利息支出）的预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预计资产组的未来现金流量不应当包括筹

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或者流出，故不考虑财务费用。

〈5〉折旧费及摊销的预测

折旧费及摊销方法与雅安华燃公司相同。

（6）营运资金增减额的预测

伊川华燃主要负责伊川县乡镇村庄用户入户安装及天然气供应，收入结算方式主要为

现金预收，根据行业特点及企业自身运营现状，经测算，本次评估不需要考虑营运资金追

加。

（7）资本性支出的预测

资本性支出预测方法同雅安华燃公司。

（8）自由现金流量预测

未来现金流量=息税前利润＋折旧及摊销－资本性支出—营运资本追加额，详见下表：

自由现金流量预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2044年11月

一、营业收入 1,293.66 2,835.41 4,551.54 6,229.10 7,226.04 4,271.13

减：营业成本 776.77 1,843.35 2,918.81 3,677.67 4,186.02 3,530.41

税金及附加 0.39 0.85 1.37 1.87 4.87 11.02

销售费用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管理费用 163.16 171.01 216.66 248.92 242.45 242.45

财务费用(不含利息支出)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二、营业利润 353.34 820.20 1,414.70 2,300.64 2,792.70 487.25

加：折旧和摊销 132.01 133.17 222.22 281.85 312.83 288.41

加：安全生产费 36.70 61.37 88.82 115.67 131.62 84.34

减：资本性支出 822.49 1,260.94 1,983.84 1,341.47 688.77 96.35

减：营运资金增加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净现金流 -300.44 -246.20 -258.10 1,356.69 2,548.38 763.65

2、折现率的确定

折现率预测方法与雅安华燃公司相同。 伊川华燃公司经计算，税前折现率为14.54%。

3、资产组可回收价值估算

根据本次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评估模型， 在上述产权持有人未来的企业自由现金流

量、收益期限、折现率等进行估算的基础上，根据下述估算公式即得到产权持有人资产组可

回收价值。 估算结果如下表：

资产组可回收价值估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年份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2044年11月

一、经营现金流 353.34 820.2 1,414.70 2,300.64 2,792.70 487.25

加：折旧与摊销 132.01 133.17 222.22 281.85 312.83 288.41

加：安全生产费 36.7 61.37 88.82 115.67 131.62 84.34

减：资本性支出 822.49 1,260.94 1,983.84 1,341.47 688.77 96.35

减：营运资本变动 0 0 0 0 0 0

二、资产组自由现金流 -300.44 -246.2 -258.1 1,356.69 2,548.38 763.65

三、折现率 14.54% 14.54% 14.54% 14.54% 14.54% 14.54%

折现期 0.5 1.5 2.5 3.5 4.5 4.5

折现系数 0.9344 0.8158 0.7122 0.6218 0.5429 3.5178

资产组自由现金流现

值

-280.73 -200.85 -183.82 843.59 1,383.52 2,686.37

资产组可回收价值（取

整）

4,250.00

4、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伊川华燃公司形成的含商誉资产组的可回收价值评估结论为4,250.00万

元。 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回收价值评估结论见下表：

单位：万元

资产组名称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账

面价值

可回收金额 整体商誉减值准备

伊川华燃公司资产组 4,141.51 4,250.00 0.00

Ⅲ、方城华燃公司资产组商誉减值测试具体步骤和详细计算过程

1、未来收益预测

〈1〉营业收入

方城华燃公司主营收入分为初装费收入、燃气销售和灶具销售收入。 根据《天然气利

用政策》等，城（市）镇燃气用户依据用气性质不同划分为居民用气、商业用气和工业用气。

1）初装费收入的预测

公司作为城（市）镇燃气服务提供商应向辖区内用户提供入户安装服务，即为新的燃

气用户提供管网初装入户服务并收取相应的费用。这部分业务利润较高，是城（市）镇燃气

项目初期的主要利润来源。

a.新增用户数量的确定

本次预测期2019-2023年新增用户量根据所在地区整体规划布局规划、 管网建设进

度、所签订的供气合同等因素确定，2023年达到稳定期后不再预测新增用户。

b.初装费定价

入户安装服务费定价原则为成本加成法，再综合当地经济情况、居民收入水平以及和

当地政府谈判情况等进行确定。 方城华燃公司目前定价居民用户2,980元（含税），非居民

用户初装费因其生产经营性质、用途、用量、入户安装服务费支付方式等差异，实际对非居

民用户入户安装服务费定价一般多采用一户一议。

c.初装费收入=当年新增用户数×初装费

2）天然气销售收入的预测

燃气销售业务主要是赚取上下游燃气价格的差价，方城华燃公司根据方城县物价管理

办公室关于县城中心城区管道天然气临时销售价格的批复（方价【2015】01号），居民户的

销售定价为3.75元/立方米（含税），商业用户为3.8元/立方米（含税），正大禽业用户3.6元/

立方米（含税）。

本次预测，方城华燃公司管理层根据市场开发进度并结合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及企业

自身的规模及规划，预测未来年度的营业收入。

3）灶具销售收入的预测

灶具销售收入主要是赚取灶具的进销差价， 主要在发展新增用户的同时进行销售，这

部分业务利润较高。 销量主要根据2018年灶具销量在新增居民用户的比例的预测，销售单

价根据2018年的平均销售单价。

灶具销售收入=灶具销售量*销售单价

〈2〉营业成本

1）初装费成本

初装费成本主要为管道折旧费、安全生产费和入户安装材料成本等。 初装费成本预测

与雅安华燃公司方法相同。

〈3〉税金及附加的预测

方城华燃公司的营业税金及附加主要为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等。 税金

及附加的预测与雅安华燃公司方法相同。

〈4〉期间费用的预测

1）销售费用的预测

公司历史年度无销售费用，故以后年度也不予考虑。

2）管理费用的预测

管理费用主要由固定费用（折旧费、摊销费）、变动费用（工资薪金、办公水电费、租赁

费、差旅费、车辆费、业务招待费）和其他费用三大块构成。 管理费用预测与雅安华燃管理

费用预测方法相同。

3）财务费用（不含利息支出）的预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预计资产组的未来现金流量不应当包括筹

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或者流出，故不考虑财务费用。

〈5〉折旧费及摊销的预测

折旧费及摊销的预测与雅安华燃预测方法相同。

〈6〉营运资金增减额的预测

本次评估不需要考虑营运资金追加。

〈7〉资本性支出的预测

资本性支出的预测与雅安华燃公司预测方法相同。

〈8〉自由现金流量预测

未来现金流量=息税前利润＋折旧及摊销－资本性支出—营运资本追加额，详见下表：

自由现金流量预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至2044年

一、营业收入 316 1,651.00 1,828.00 2,075.00 2,236.00 1,481.00

减：营业成本 129 803 1,075.00 1,308.00 1,524.00 1,341.00

税金及附加 0.09 0.5 5.49 8.69 8.46 2.19

销售费用 - - - - - -

管理费用 127.86 139.75 145.41 150.4 153.23 123.56

财务费用 (不含利息支

出)

- - - - - -

二、营业利润 59.05 707.75 602.1 607.91 550.31 14.25

加：折旧和摊销 45.29 60.54 70.93 69.25 66.12 68.21

加：安全生产费 2.4 10.4 42.4 45.6 64.8 40

减：资本性支出 578.45 346.75 231.03 2.22 0.38 42.31

减：营运资金增加 - - - - - -

净现金流 -471.71 431.94 484.4 720.54 680.85 80.15

2、折现率的确定

折现率预测与雅安华燃公司预测方法相同。 方城华燃公司折现率经计算， 税前折现率为

15.90%。

3、资产组可回收价值估算

根据本次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评估模型， 在上述产权持有人未来的企业自由现金流

量、收益期限、折现率等进行估算的基础上，根据下述估算公式即得到产权持有人资产组可

回收价值。 估算结果如下表：

资产组可回收价值估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年份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2044年

一、经营现金流 59.05 707.75 602.1 607.91 550.31 14.25

加：折旧与摊销 45.29 60.54 70.93 69.25 66.12 68.21

加：安全生产费 2.4 10.4 42.4 45.6 64.8 40

减：资本性支出 578.45 346.75 231.03 2.22 0.38 42.31

减：营运资本变动 - - - - - -

二、资产组自由现金流 -471.71 431.94 484.4 720.54 680.85 80.15

三、折现率 15.90% 15.90% 15.90% 15.90% 15.90% 15.90%

折现期 0.5 1.5 2.5 3.5 4.5 4.5

折现系数 0.9289 0.8014 0.6915 0.5966 0.5148 3.0916

资产组自由现金流现值 -438.17 346.15 334.96 429.87 350.5 247.81

资产组可回收价值 （取

整）

1,270.00

4、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方城华燃公司形成的含商誉资产组的可回收价值评估结论为1,270.00

万元。 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回收价值评估结论见下表：

单位：万元

资产组名称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账

面价值

可回收金额 整体商誉减值准备

方城华燃公司资产组 1,036.63 1,270.00 0.00

（2）2017年1月10日派思股份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收购雅安市华燃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等七家公司80%股权的议案》（ 公告编

号：2017-001），总价款18,224� 万元，同时签订了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经具有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

低于4,800�万元、6,500�万元及8,400万元的对赌事项。

公司按规定支付进度款10,023.20万元后，该收购事项发生变动。2017年8�月28日召开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对收购自贡华燃下属项目公司股权交易进行

调整的议案》（公告编号：2017-066）。 同意以所持有的隆昌县隆尧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上蔡县华燃天然气有限公司、 西平县华燃燃气有限公司和遂平县华燃燃气有限公司各

80%的股权与自贡市华燃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雅安市华燃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伊川华燃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和方城县华燃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各 20%的股权进行股权

置换，此次股权置换双方均无需支付对价，同意自贡华燃无需再履行其在《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项下的利润承诺及补偿义务。相关股权转让事项已于2017年11月完成,�相应收购价格

调整为10,023.20万元。

原收购雅安市华燃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伊川华燃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方城县华燃

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隆昌县隆尧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上蔡县华燃天然气有限公司、西平

县华燃燃气有限公司和遂平县华燃燃气有限公司等7家公司80%股权， 转让方承诺的2017

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4,800� 万元、6,

500�万元及8,400万元，主要系考虑了隆昌县隆尧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上蔡县华燃天然

气有限公司、 西平县华燃燃气有限公司和遂平县华燃燃气有限公司是新开辟的业务区域，

用户初装费较为可观，因此相应承诺的利润较高。

此外，雅安市华燃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伊川华燃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方城县华燃天

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受上述调整影响，核心团队变动及经营环境等因素

影响，管道铺设不及预期，工程进度较慢，相应的投资计划不能如期完成，致使预期经营业

绩未能如期实现。

各报告期公司按照谨慎性原则均进行了商誉减值测试，确认商誉减值测试是充分的和

准确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谨慎性要求，不存在前期商誉减值计提不

充分的情形。

会计师意见：

我们了解和评价派思股份公司与商誉减值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有效性，测试了

关键控制流程运行的有效性。 对管理层商誉减值测试方法的适当性进行了评估。 将减值测

试中所使用的基础数据与历史数据、经审批的预算进行比较。 评估用于测算商誉减值的关

键参数（包括收入增长率、毛利率、费用率、折现率）是否与实际情况接近，并对减值评估中

采用的关键假设予以评价。 获取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报告，通过复核管理层的估值专家

的工作来评估管理层的减值测试方法和使用的折现率等关键假设的合理性；同时评价了管

理层的估值专家的客观性、专业资质和胜任能力。 对预测收入和采用的折现率等关键参数

进行了敏感性分析，以评价关键参数的变化对减值评估结果的影响以及考虑对关键假设的

选择是否存在管理层偏向的迹象。

经核查，我们没有发现派思股份公司关于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参数及商誉减值损失

的确认方法的相关回复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取得的资料及了解的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存

在不一致。

三、关于财务信息

9、关于应收账款。 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3.95� 亿元，同比增长

2.3%，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重为93.38%，其中，期末余额前五名净收账款金额占合计数的

比例为61.56%。 请公司补充披露：（1）应收账款前5�名的公司名称、应收账款金额、账龄、

坏账准备计提金额，是否为关联方；（2）结合公司信用政策、回款情况等，说明公司应收账

款占营业收入比重较高的原因；（3）结合账龄水平、合同条款、公司经营情况和行业整体趋

势，前五大应收账款是否存在回收风险，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回复：

（1）公司应收账款前5名的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元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账龄 坏账准备 关联方

客户1 98,310,493.31 0-3年 14,415,594.33 否

客户2 62,920,160.40 0-3年 4,347,008.02 否

客户3 42,681,380.92 0-5年 5,079,718.75 否

客户4 23,574,653.12 1年以内 1,178,732.66 否

客户5 15,337,200.00 1年以内 766,860.00 否

合 计 242,823,887.75 -- 25,787,913.76 --

（2）公司2015年至2018年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应收账款余额 394,470,679.35 385,643,064.06 378,600,574.14 404,529,443.83

营业收入 422,629,939.15 564,069,443.76 391,235,130.95 344,508,664.56

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

比重

93.34% 68.37% 96.77% 117.42%

派思股份自2015年上市以来，信用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要产品的信用期主要

根据与甲方的招标合同确定， 公司产品销售一般采用 “预付款—进度款—交货款—验收

款—质保金”形式的分阶段收款模式。 公司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重较高主要系派思股份

公司为专用设备生产型企业，主要产品应用于国内外工程性项目，此类业务的账款结算多

为按客户的工程进度及调试验收等方面进度进行结款，会有一定滞后性。 国内外此类工程

项目一般的工程周期为1-2年， 项目验收及商业运营时间视项目地各方面政策等会更加延

长，故公司的进度款一般为1－2年账龄，调试款会更长至3年以上，尾款多为商业运营后二

年，账期可能会长至5年，故上述因素导致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重较高。

（3）应收账款的主要客户1、客户2、客户3是公司长期合作的大型国资控股公司，其实

力雄厚，资信良好，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行业整体趋势未发生重大变化，回收的风险较低。

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谢冰与水发众兴集团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二》协议安排，公司需

终止盾构机业务，并于2019年4月22日举行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向股东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将应收客户4及客户5的债权，按照评估

价值转让给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该款项于2019年4月25日前已全部收回。

公司应收账款前5名的客户坏账计提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元

单位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合计

客户1 7,662,700.00 65,809,393.31 24,838,400.00 - - 98,310,493.31

客户2 58,116,160.40 - 4,804,000.00 - - 62,920,160.40

客户3 26,182,292.42 11,831,100.30 52,500.00 3,735,488.20 880,000.00 42,681,380.92

客户4 23,574,653.12 - - - - 23,574,653.12

客户5 15,337,200.00 - - - - 15,337,200.00

计提比例 5% 10% 20% 50% 80%

坏账金额 6,543,650.30 7,764,049.36 8,908,470.00 1,867,744.10 704,000.00 25,787,913.76

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坏账计提比例如下：

项目 派思股份 天沃科技 巴安水务

一年以内 5.00 3.00 1.00

一至二年 10.00 5.00 5.00

二至三年 30.00 20.00 20.00

三至四年 50.00 40.00 50.00

四至五年 80.00 60.00 50.00

五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公司坏账计提比例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公司对应收账款坏账已充分计提。

会计师意见：

我们了解和评价派思股份公司与应收账款减值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有效性，测

试了关键控制流程运行的有效性。 选取样本对应收账款余额执行函证程序，核实应收账款

的真实性；取得派思股份公司2018年与重大客户的主要销售合同，对比客户付款进度是否

与合同约定的信用期一致。 对2018年新增重大客户和异常客户进行背景调查和访谈。 对单

项重大的应收账款单独进行了减值测试，对按账龄组合计提减值的应收账款测试了账龄的

准确性。对比同行业坏账计提比例，分析应收账款计提的充分性。检查期后重要客户回款情

况。

经核查，我们没有发现派思股份公司关于应收账款所作出的说明包括应收账款的信用

政策，是否涉及关联方，应收账款占收入比重较高，回收风险的判断等的相关回复与我们在

审计过程中取得的资料及了解的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

10、关于存货。 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存货账面余额为1.63亿元，同比增长28.3%，本

期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其中，原材料账面价值1.19�亿元，同比增长77.6%。请公司：（1）按

照主要产品对应的原材料类型补充原材料的构成情况，并说明在原材料涨价情况下增加原

材料库存的原因；（2）结合产品成本和可变现净值情况说明本期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合

理性。

公司回复：

（1）公司产品所需要的主要原料包括钢材、阀门、法兰、管件、电气仪表、PLC� 控制系

统等，原材料期末余额1.19� 亿元，期初余额0.67亿元，增长0.52亿元，主要系本期增加了

OPRA燃气轮机0.65亿元，不考虑OPRA燃气轮机形成的存货，公司实际在原材料涨价的情

况下减少了原材料库存。

（2）公司的产品主要为定制产品，公司采取以销订产的方式进行生产和采购，产品成

本依订单进行归集，公司主要库存原材料依托销售合同进行了采购，在产品、库存商品、发

出商品都有相应的订单支撑。存货可变现净值是按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

发生的成本、 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公司定制产品毛利率近三年高于

26%，公司在年末进行减值测试，存货的其可变现净值远高于产品成本，故本期未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

会计师意见：

针对存货我们执行的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对本期采购进行细节测试， 追查至送货单、签

收单、并结合应付账款函证，在年底对派思股份存货进行抽盘，关注存货的数量和状况。 我

们关注期末存货是否存在减值，对2018年12月31日的存货进行抽样，对比2018年12月31日

的账面可变现净值和截止审计报告日的期后实际销售价格，评估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

性。

经核查，我们没有发现派思股份公司关于存货跌价计提的相关回复与我们在审计过程

中取得的资料及了解的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

11、关于预付款项。 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预付款项大幅增长，预付账款1.15�亿元，

同比增长202.56%，前五名预付账款汇总金额占总数的84.37%；此外，预付的技术、工程、设

备土地款期末余额0.39�亿元，同比增长62.5%。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采购方式、付款

约定、交易背景等，分析说明预付账款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2）预付账款前5�名供应

商的名称、预付金额、交易背景，以及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情形；（3）预付

的技术、工程、设备土地款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1）预付账款大幅增加主要系前四大供应商预付账款增加所致，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向大连派思动力发展有限公司预付账款35,625,000.00元， 该事项的交易背景系

公司开展分布式能源站业务， 与客户签订10套OPRA燃气热电联产成套机组采购框架协

议，公司为满足客户需要，从关联企业大连派思动力发展有限公司采购10台OPRA燃机，截

止2018年12月31日实际到货7台，3台OPRA燃机目前已在海关未提货，公司根据与大连派

思动力发展有限公司合同约定，已支付了95%的款项。 该事项已经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向航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预付账款25,500,000.00元及浙江鼎昊新能源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预付账款12,556,078.76元， 系2018年度受宏观经济影响， 公司主业订单大幅减

少，公司通过贸易方式试点航空器材及盾构机业务，根据与航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鼎

昊新能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合同约定，在合同生效后，公司预付全部款项。

公司向陕西恒泰新能源有限公司预付账款20,000,000.00元， 系公司鄂尔多斯LNG液

化工厂即将投产，公司提前布局LNG贸易相关业务所致，根据与陕西恒泰新能源有限公司

合同约定，在合同生效后，公司预付全部货款。

上述业务主要系公司原业务受宏观经济影响，订单大幅减少，公司拟拓展新业务前期

资金投入所致。 根据2019年1月15日公司控股股东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谢

冰与水发众兴集团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二》协议安排，公司终止了OPRA燃机业务、盾构机

业务及其他新业务，后续业务由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承接。 相关的预付款项，包括预付大

连派思动力发展有限公司35,625,000.00元、预付航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5,500,000.00元

及预付浙江鼎昊新能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12,556,078.76元， 已于2019年4月25日前全部

以现金形式收回。

（2）预付账款前5名供应商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公司 金额 交易背景 关联方 其他

大连派思动力发展有限公司 35,625,000.00 详见（1） 是 无

航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500,000.00 详见（1） 否 无

陕西恒泰新能源有限公司 20,000,000.00 详见（1） 否 无

浙江鼎昊新能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2,556,078.76 详见（1） 否 无

山西冠力工贸有限公司 3,000,000.00 燃气设备业务 否 无

合计 96,681,078.76 -- -- --

（3）预付的技术、工程、设备土地款是鄂尔多斯一期110×10^4N� m3/d天然气液化工

厂项目建设款，该部分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系该项目的募集资金款2017年11月6日

募集成功， 2018年开始大规模工程施工所致。

会计师意见：

针对预付账款我们执行的程序包括但不限于检查预付款项相关的合同，了解预付款项

相关的交易背景，对比付款进度是否与合同约定的信用期一致，通过查询主要供应商的工

商信息，了解其经营范围、公司规模、股东、董事、监事、高管等信息，判断派思股份公司与预

付前五名供应商交易的内容、业务规模是否相匹配，与派思股份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对

预付账款进行了函证。

经核查，我们没有发现派思股份公司关于预付账款所作的说明包括预付账款交易的背

景、是否涉及关联方，预付账款大幅增加原因的相关回复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取得的资料

及了解的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

12、 关于融资租赁业务。 年报显示， 公司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中保证金期末余额为

0.17�亿元，同比增长183.3%，公司解释主要系新增融资租赁保证金增加所致。 同时，公司应

付融资租赁款期末余额1.41�亿元，去年同期仅为0.25�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负

债水平、现金流、资金投向等，说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主要考虑；（2）相关融资租赁的业

务模式、业务规模、利率水平等，及保证金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3）融资租赁业务的

相关会计处理。

公司回复：

（1）公司2018年末资产总额为21.21亿元，负债总额10.99亿元，资产负债率为51.80%。

公司2018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0.69亿元， 投资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

量净额为-3.40亿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53亿元。 公司资金主要用于LNG工

厂项目、分布式能源项目、燃气管道建设等固定资产投资和补充运营资金，资金来源主要为

向外部金融机构融资。 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和日常运营

的资金需求。 公司当前正处于新业务初始投入阶段，固定资产投资资金需求较大；另一方

面，公司原有业务燃气设备的应收账款回款周期较长。 为了保障资金的使用与融资期限匹

配，保障拥有长期稳定的现金流，公司采取融资租赁方式获得长期资金。

（2）公司2018年度共新增四笔融资租赁业务，融资租赁的业务模式为全部为售后回租

模式。 2018年度新增融资租赁业务规模总计为2.23亿元。利率为5%-6.65%。融资租赁业务

保证金大幅增加主要原因是公司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的要求缴纳保证金，融资租赁业务本金

规模增加导致保证金增加所致，保证金比例在融资租赁本金金额的2%-10%之间。

（3）根据中国证监会会计部主办的《会计监管工作通讯》2015年第一期（总第30期）

第六款意见（售后租回交易是否可以按照抵押借款进行会计处理）：固定资产出售及租赁

交易相互关联，且基本能够确定将在租赁期满回购（定价为1元）的情况下，如果把这一系

列交易作为一个整体更能反映其总体经济影响，那么可以作为一项交易按照抵押借款进行

会计处理。 公司按照抵押借款模式进行会计处理。 其会计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

借：未确认融资费用

贷：长期应付款。

会计师意见：

我们检查与融资租赁相关的合同， 判断派思股份公司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对融资租赁的本金、保证金、租赁期、租金等主要合同条款进行函证，盘点租赁物、检查

银行水单，以确认融资租赁的真实性。 根据租金、租赁期、本金等重新测算融资租赁的内含

报酬率、利息。

经核查，我们没有发现派思股份公司关于融资租赁业务所作的说明包括融资租赁的背

景、融资租赁保证金大幅增加原因，融资租赁会计处理方式的相关回复与我们在审计过程

中取得的资料及了解的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

13、关于销售费用。年报显示，公司2018�年发生销售费用0.11亿元，同比增长19.4%，其

中，运输费用0.04�亿元，同比增长33.3%。 请公司结合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下滑的情况，补充

说明销售费用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2018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元

产品名称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与运费是否相关

燃气设备销售 358,489,569.06 508,595,465.25 是

分布式能源服务 35,608,133.06 35,785,973.32 否

燃气运营 18,685,718.61 16,734,300.48 否

合 计 412,783,420.73 561,115,739.05

其中燃气设备销售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变动

客户自提 177,785,776.76 348,180,018.91 -48.94%

公司承担运输 180,703,792.3 160,415,446.34 12.65%

合计 358,489,569.06 508,595,465.25 -29.51%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但其中公司承担运输的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12.65%，同时截止2018年12月31日存货-发出商品32,134,519.89元（上年同期该金额为

0）中公司承担运输项目金额为22,875,668.26元，受上述影响致使报告期内运费较上年同

期增长。

特此公告。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4日

(上接B010版)


